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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Content]民事判决书
原告方诉求
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利息（包括罚息，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19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525%为标准计算）和复利（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未偿还利息为基数以年利率6.525%为标准按月计算）；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告就被告恩施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的不动产抵押物（即房权证恩市公字第××号房屋＜怡和酒店-1、8、10、11、12层＞，恩州国用（2009）第J02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28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1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偿还对原告的债务；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等一切诉讼费由六被告连带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9日，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编号为42010120170003911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下称“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借款1900万元，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期限内执行年利率4.35%，还款方式为按月计息，到期还本，还款日为每月20日，并在前述合同第3条第3款第3项和第4项对罚息和复利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为担保前述债务的履行，原告与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签订合同编号为42010120170003911-1的《保证合同》，约定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就前述债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2年，并在《保证合同》第1条和第2条对担保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为担保上述债务的履行，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天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编号为42100220170084571的抵押合同，约定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用位于湖北省××渡船街道办事处××大道××号的不动产（即房权证恩市公字第××号房屋＜怡和酒店-1、8、10、11、12层＞，恩州国用（2009）第J02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28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1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向原告提供抵押担保，在抵押合同第2条对抵押担保的范围作了明确的约定，并已经办理他项权证。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本金1900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等义务，原告多次向原告催收未果，故引起纠纷。
被告方答辩
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均无异议。
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谢合松的身份证复印件、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借款凭证》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的银行流水原件、抵押合同复印件及房地产抵押清单附件复印件、《不动产登记证明》（鄂【2017】恩施州不动产证明第0000831号）复印件、房权证恩市公字第××号房产证复印件、恩州国用（2009）第J02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28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1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42010120170003911-1号《保证合同》复印件、委托代理协议复印件等证据。
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原始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相应的发票予以佐证该笔代理费已实际发生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的陈述，以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告起诉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与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与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合同》，原告与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中对借款金额、利率、复利、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均作出具体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本院认为上述合同均为有效。原告依约给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了贷款，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获得原告的贷款后，未完全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民事责任。故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要求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担保该笔借款抵押的房屋和土地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法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本案中，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物的担保，又有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宣恩支行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有权以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故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对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后，仍不能实现的债权部分，应由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虽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由借款人承担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差旅费，但对费用的具体支付标准并未明确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根据实际情况，律师费并非必要支出项目，仅提供一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不能证明是否实际支付律师费，未提供支付律师费的发票予以佐证，故原告农业银行宣恩支行要求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复利的主张，虽在《借款合同》3.3.4条规定：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借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复利。但该条款未明确计算方式，具体数额也无法确定，且原告当庭未提交复利的计算公式及具体数额，属诉讼请求不具体，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未偿还利息为基数以年利率6.525%为标准按月计算复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十三条、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一、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借款本金1900万元，利息（包括罚息，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19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525%为标准计算）；
二、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有权以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北省恩施市小渡船街道办事处施州大道20号的不动产（即房权证恩市公字第××号房屋＜怡和酒店-1、8、10、11、12层＞，恩州国用（2009）第J02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28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0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1号、恩州国用（2009）第J0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限度内优先受偿；
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对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后，仍不能实现的债权部分，由被告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恩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5800元，减半收取67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72900元，由被告恩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被告恩施自治州今大集团今大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道先、何颖、洪志伟、何天生承担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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